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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能源战略规划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力帆股份已发布的力帆新能源战略规划中，预计在 2015 年内完成 13 个能源

站建设，根据目前进展，不能在 2015 年内完成全部 13 个站点建设。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力帆股份”）于 2015 年 6

月 9 日发布《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布新能源战略规划的公告》（临

2015-045），发布的力帆新能源战略规划 i.Blue 1.0（智蓝战略 Intelligent Blue strategy）

中“深蓝能源计划”预计在 2015 年内完成 13 个能源站建设，根据目前进展，不能在

2015 年内完成全部 13 个站点建设。2015 年内公司能源站的建设进展情况如下： 

一、能源站建设实施进度 

目前力帆股份正在与重庆市、河南济源市相关土地权属单位商谈，落实能源站

实施地；项目实施涉及的立项、土地、环评等审批手续正在办理中。截至 11 月 10

日，公司设在济源市两个站点已取得备案通知书。重庆首座能源站于 2015 年 8 月 09

日在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重庆市经开区金开大道 1539 号）举行奠基仪式，现

正在建设中。首座能源站一期工程建设 1 通道、4 车位的换电位并试营运，后续二

期工程建设完成后，将实现单日 2000 辆车的换电能力。 

二、风险提示 

能源站是独立占地的集中式充换电站，截至 2015 年 10 月 9 日国家才正式发布

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3 号）第十八条提出对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用地

支持力度”、“各地要将独立占地的集中式充换电站用地纳入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范围，按照加油加气站用地供应模式，根据可供应国有建设用地情况，优先安排土

地供应。”2015 年 9 月发布的《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关于支持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用地

的意见》（渝国土房管〔2015〕457 号）明确“充换电设施用地的土地用途为公共设施

用地”、采用“划拨、出让或租赁方式供应充换电设施用地”。但具体地方政策正在讨

论、制定过程中，导致致使本项目在落实能源站地块、办理立项、环评时耗时较多。 

现阶段能源站主要实施地为重庆市。根据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

简称“市国土局”）和重庆市规划局（以下简称“市规划局”）对新能源汽车充换电站建

设的相关要求，能源站建设地必须为市规划局已规划的充换电站点。《重庆市主城区

电动汽车充电站布点规划》已设立了 30 个站点，其中乘用车充换电站和电池配送站

共 21 座。现已规划的充换电站分布在主城 10 区，涉及地块权属单位 16 家，每个站

点的建设都需要与当地政府或其他管理部门沟通。此外，能源站项目立项、环评及

建设还涉及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国土局、市规划局、市环保局等多个市级主管

部门。公司已多次与各主管部门和权属单位沟通，并已提请市政府统一协调，相关

工作正在推进过程中。 

根据目前情况，公司不能在 2015 年内完成全部 13 个站点建设，预计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公司将落实约 8 个站点的实施地，并尽快完成相关站点的立项和环评事

宜。未来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环境变化可能会对公司新能

源发展战略的实施造成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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